
附件1：2025年冬季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安排表

	时间
	流程任务
	注意事项

	9月1日-9月7日
	学校启动2025年冬季申请学位预登记，申请人员登陆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中的“学位管理”-“论文管理”-“学位申请”提出申请，并完成科研成果录入和开题报告上传。
	1.未按时提交申请者视为放弃此次学位申请。（导师不需要审查）

2.“系统”中科研成果必须填写，没有网页链接请上传原件完整扫描件。

	9月20日前
	1.学院完成学位申请人员资格审核，并将审查结果在官网公示5天。

2.学院将学籍卡（一式2份）提交至研究生院。
	1.各类别研究生资格审查的具体内容见附件2。

2.科研成果必为正式刊发，网络上无法查询的需提供原件。（1）暂无法提供原件的，应提供带有编辑部盖章的清样（或带有DOI号的清样）作为证明材料，报学院审核。（2）暂无法提供相关证明的，可填写《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承诺书》，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在各学院答辩之前（最迟不可超过学校规定的答辩完成时间，2025年冬季时间点为11月22日）须正式发表，方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

3.审查结果由学院录入系统。

4.审核不通过者，取消本次学位申请资格。

5.学院公示内容见附件3。

	9月20日-9月25日
	学校进行毕业与学位申请资格抽查。
	资格审查不合格的人员，自动终止2025年冬季学位申请。

	9月18日-9月21日
	1.9月18日-9月20日，申请人员登陆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上传拟送审学位论文；
2.9月19日-9月21日下午16:00前，导师需登录“系统”，对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审核，并与研究生确认论文文本复制比检测结果符合我校要求，方能点击“审核通过”。
	1.送审论文应为完整版论文，不得体现导师姓名、本人学号及姓名。（原创性声明和授权声明、答辩委员签名、致谢等模块先删除，等最终版论文再完整附上）

2.学位论文所含各类附件须与正文合并成一个PDF格式文件上传，文件名为“学号-姓名”，不超过10M。

3.论文摘要以TXT格式同时上传；博士自评表（PDF格式）须上传至“系统”中“附件”（其他材料无需上传“附件”）。

4.上传后即刻下载确认版本是否无误，论文文本复制比是否符合要求。

5.进入“系统”中“论文基本信息”模块填写相关信息，在“学位申请”模块填写论文语种。

	9月22日-9月24日
	1.学院对拟送审论文进行复制比检测。

2.检测报告和检测结果由学院导入系统，供师生查询。
	学位论文文本复制比检测结果应符合有关规定，详见《通知》正文。学位论文文本复制比检测后，学院学术委员会研判该论文是否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，若存在作假行为，按《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执行。研判情况形成会议纪要，报送研究生院备案。

	9月26日-9月27日
	学校审核论文文本复制比检测结果。
	1.学院导入检测结果后，学生不能再更新上传论文。

2.检测结果的处理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	9月29日-9月30日
	研究生院随机抽取学校盲审名单并公布。
	送审方式分为学校盲审和学院盲审两种，具体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	9月29日-10月30日
	学位论文送审
	学校盲审由研究生院负责送审，学院盲审由学院负责送审。

	10月30日
	1.学院将及时公布盲审评阅结果，研究生院于10月30日公布学校盲审评阅结果。

2.研究生根据评阅意见对论文修改，填写《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专家评阅意见落实及修改情况表》，学院认定修改情况，确定答辩资格。
	1.学校盲审和学院盲审未通过者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2.学院提前将学位论文答辩安排录入系统，以便学生和导师查询。若论文有加审的，学院根据加审进度合理安排答辩时间。

	11月22日前
	学位论文答辩
	答辩结束后，学院将答辩结果录入系统。

	10月30日-11月25日
	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开展“风险论文”审议工作，并提交相关报告材料至研究生院。
	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风险论文逐一审查。

	11月中下旬
	研究生院组织相关专家对部分风险论文的审议情况进行抽查。
	抽查出问题的学位论文将按有关规定处理，抽查结果将作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的重要参考。

	11月27日16：00前
	1.11月26日前申请人员登陆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上传终稿论文。

2.11月27日16:00前导师进入系统完成对论文的审核。
	1.上传后即刻下载确认版本是否无误，文本复制比检测结果是否符合要求。

2.终稿学位论文由导师审核通过后不可修改、变更。

3.学位论文电子档应附上带签名的授权声明书（除开题前申请保密的论文，其余勾选“不保密”）和原创性声明书扫描件。
4.论文版本应与提交给图书馆的论文版本一致，纸质版应与电子版一致。因提交版本错误或逾期未提交产生的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

	11月28日前
	学位申请人提交学位申请相关材料纸质版。
	应提交的学位材料见附件6，请务必按要求执行。

	11月28日-29日
	学校对学位论文终稿开展文本复制比检测。
	检测结果的处理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	12月中下旬（待定）
	学校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学位授予名单。
	学位授予名单进行网上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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